附件3

2015年厦门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申请表

	项

目

申

报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法人代码
	

	
	单位性质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主要业务
	

	
	截至上年年末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职工人数（人）
	             
	专业技术人员数（人）
	

	
	
	
	
	中级以上职称人数（人）
	   

	
	
	总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资产总额（万元）
	 
	负债总额（万元）
	    

	
	
	上缴税金（万元）
	   
	所有者权益（万元）
	    

	
	联合申报单位名称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项目所属类别
	

	
	主要内容

（200字以内）
	

	
	项目已有基础和业绩（200字以内）
	

	
	项目实施的计划进度（200字以内）
	

	
	投资总额

（万元）
	

	
	项目已完成投资

（万元）
	

	
	资金来源

（万元）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资金
	

	
	项目期限
	

	
	预计达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字以内）
	

	申请支持理由及方式
	申请支持理由

（200字以内）
	

	
	申请支持额度

（万元）
	


【填 报 说 明】

1. 项目类别：根据“申报指南”中“一、支持重点”大类填写。

2.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需填写全称（并与银行开户的户名一致）。若有联合申报单位的须填写联合申报单位名称，没有的填“无”，联合申报单位具体情况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报告中给予具体介绍。

3. 各项栏目不得空缺，无此内容时填“无”。

4. 法人代码：项目申报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标识代码。它是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所赋予的唯一法人标识代码。

5. 单位性质：项目承担单位的单位性质，包括企业、事业、社会团体等，企业需注明具体登记注册类型（国有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
